
检查合格标准 016：

1.律师事务所已建立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和报告制度（现

场查验制度文本）；

2.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和报告制度是否完整包括以下内

容（现场查验制度文本）：

（1）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

（2）集体讨论和报告的机制；

（3）集体讨论的程序；

（4）集体讨论结论的应用和归档；

（5）违反制度的内部处理规定。

3.律所有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和报告制度执行情况的记

录（现场查验记录）。



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和报告制度参考范例：

XX 律师事务所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和报告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强化对本所律师办

理重大和疑难案件的监督指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和中华

全国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等有关规定, 结合本所实际，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所及本所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遇有重

大或者疑难案件的办理。

第三条 下列刑事案件属于重大疑难案件：

(一)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案件；

(二)拟作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件；

(三)涉案人数 5 人以上的集团犯罪、涉黑犯罪的刑事案件；

(四)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

(五)省级以上部门督办、查办的刑事案件；

(六)涉及外国人和台湾同胞的刑事案件；

(七)案件法律关系复杂、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

第四条 下列民事、行政案件属于重大疑难案件：



(一)群体性案件；

(二)涉及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案件；

(三)争议标的超过人民币五千万元的案件；

(四)诉讼主体一方为区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

(五)涉台、涉外案件；

(六)涉及重大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第五条 本所实行主任负责制下的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

度。参加集体讨论的人员组成，由本所主任根据案情从相关合伙

人和专兼职律师中选定。

第六条 本所律师拟接受当事人委托代理重大疑难案件前，

应当向所主任报告，由所主任召集相关人员召开重大疑难案件集

体讨论会会商决定。参加集体会商讨论的律师及相关人员应当保

守秘密。

第七条 经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会研究，决定接受委托的

方可与委托人签订协议。案件属于应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

请示报告范围的，由律所按规定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报

告。

第八条 承办律师按照本所指派代理重大疑难案件，在出具

正式代理意见或者辩护意见前，应当向所主任报告，由所主任召

集相关人员召开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会研究。案件属于应向司



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请示报告范围的，由律所按规定向司法行

政机关和律师协会报告。

第九条 集体讨论应制作书面记录，由参加集体讨论的人员

和记录人共同签字确认后，与其他案件材料一并归档保存。、

第十条 本所律师违反本制度，对重大疑难案件隐瞒不报或

者不及时报告的，由律师事务所进行批评教育；造成严重后果的，

提请司法行政机关或者律师协会处理。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 XXXX 年 XX 月 XX 日起生效施行。


